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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委托人：
北京国元通投资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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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函

北京国元通投资管理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小屯村北京国元通国际创意大厦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集体资产经营权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国元通投资管理公司开发建设的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小屯村北京国元通国际创意大厦项目。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125号]复印件、《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4规（丰）乡临建字0005号]附件、附图复印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16]施[丰]建字0020号]。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估价对象地类用途为商业用地，拟建设两栋地上11层办公楼、一栋地上8层酒店、1栋地上3层商业楼及地下2层地下室，地下室整体设计。北京国元通投资管理公司为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人。根据《不动产权证书》[京（2016）丰台区不动产权第0000125号]，估价对象土地面积为11241.85平方米；根据《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14规（丰）乡临建字0005号] 附件、附图复印件，估价对象规划建筑面积为44684.31平方米（不含人防），其中办公用房17366.4平方米、地上商业用房4567.22平方米、地下商业用房1032.65平方米、酒店用房11742.59平方米、地下车库6429.16平方米，设备及其他用房3546.29平方米。根据北京国元通投资管理公司介绍及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办公楼、商业楼及地下室）已于2019年完成施工建设，目前正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估价对象（酒店）已完成外装，尚未进行室内施工。根据北京国元通投资管理公司介绍，部分商户已签订《租赁意向书》。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结合估价目的，本次评估设定：

1. 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已完成《不动产权证书》土地及建筑物信息登记；

2. 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可按设计用途使用并产生收益；
3. 评估设定租赁起始日期为2019年8月22日；
4. 估价对象收益期限为价值时点之日起20年止，则收益期终止日期设定为2039年8月21日。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在向金融机构（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办理贷款手续过程中，办理集体资产经营权质押业务而评估集体资产经营权价值。
价值时点：2019年8月22日
价值类型：本次估价的“集体资产经营权价值”是指在价值时点2019年8月22日，估价对象按照市场租金水平确定租赁收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益价值。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收益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集体资产经营权价值，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对象
项目及结果
	估价对象

	集体资产经营权价值
	总价
	48475

	
	大写金额
	肆亿捌仟肆佰柒拾伍万元整

	
	单价
	10848


单位：万元、元/平方米（单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本《评估意见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房地产评估报告》为准。
2.本《评估意见函》仅供金融机构进行内部审核使用，不做其他目的之用。
3.本《评估意见函》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4.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房地产权属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未设定抵押权等他项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5.本估价结果中未考虑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可能存在的拖欠的建设工程款项。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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